
广州市水务局2021年审计问题整改情况表
报告名称：广州市水务局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序
号

 事实表述 问题定性  整改情况  备注 

1

市水务局下属单位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中心、广州市白云湖水利工程管理中心
编制2020年预算时，将应编入“310资本性支出”的支出编入到“309资本性支出
<基本建设>”，预算编制不准确、不规范。其中，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中心涉
及金额73.73万元，广州市白云湖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涉及金额32.29万元。

未按收支分类科目
编制预算，涉及金
额106.02万元。

部分下属单位因未能准确理解科目内容，导致编制预算时不准确、不规范。针对存在问题，2021年10月我局组织局属单位和机关各
处室进行学习培训，聘请高校教授和专业机构解读、分析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政府采购文件规定精神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进一步增强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规范性，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同时，要求今后要按照当年的相关
文件要求认真编制年度部门预算，保持财政预算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已完成整改

2

市水务局应征收2020年度污水处理费112 459.58万元（自2015年8月起，市水务
局委托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代收污水处理费），截至2020年12月底实际已征收97 
317.78万元，欠收15 141.80万元；截至2021年3月底实际已征收105 407.18万
元，欠收7 052.40万元。

污水处理费征缴不
到位，欠收7 
052.40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审计报告中指出2020年污水处理费欠收的7052.04万元，已落实整改6169.01万元，占审计金额的87.48%，其中已
收回欠费1216.81万元，已发催缴通知、提起行政诉讼或欠费户已提交还款计划的合计落实4952.20万元；剩余883.03万元欠费，占
审计金额的12.52%，这部分欠费特点是户数多，单户欠费金额极少，涉及4.3万个欠费水表，平均单个欠费204.66元，目前由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负责日常催缴，逐户追回欠费，预计2022年底前完成追缴。
整改措施：（一）完善代征机制，压实代征责任。
一是针对以前代征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缺失等问题，经过严谨修改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已于8月20日与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重新签订了新修订的《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合同》，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约定责任追究和经济责任等条款，以此为抓
手压实代征单位责任，补齐非税收入征收短板。二是针对通过第三方机构专项检查发现的部分用户只收自业水费未同步收污水费、
报送欠费户法律主体名称与结算名称不一致等问题，已要求市自来水公司立行立改、定期报告整改推进情况。
（二）多手段并举，加强欠费大户难户的追缴力度。
一是加强对城中村欠费户的追缴力度。通过上门催缴、电话催缴、联合属地多部门联动等方式，已有26个城中村提交还款计划，涉
及2020年审计的欠费金额共689.38万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9个城中村欠费户，落实2020年审计欠费金额580.89万元，获得多个
主流媒体报道宣传，对欠费户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二是积极推进转供水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转供水厂污水处理
费政策宣讲力度，向属地镇政府送达《关于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费缴纳工作的提醒函》，要求督促水厂缴纳污水处理费，落实2020年
审计欠费2409.03万元，我局计划于2022年对仍未缴纳欠费的转供水厂开展司法追缴。三是解决涉军单位欠费的问题。今年以来通
过军地联系通道通报军队相关部门请求协助追缴的方式，成功向4个涉军单位追回了历史欠费18.78万元，堵住了产生新增欠费的漏
洞，并发催缴函落实2020年欠费22.15万元。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污水处理费审计问题为导向，以整改为契机，逐步完善收费、催缴工作机制，查漏洞、补短板，严格按照规
定做好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力争提高污水处理费年征收率，减少新增欠费。一是2022年6月完成城中村欠费水表主体确认催缴工
作。二是2022年10月底对转供水厂开展司法追缴污水处理费工作，包括欠费主体确认、送达催缴通知书、催缴时限到期催告、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是2022年6月前完成军队欠费户催缴工作。四是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已提交还款计划和法院已判决的城中村欠
费追缴工作。

已完成整改

3
市水务局应征收2020年度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338.99万元，截至2020年12月底实
际已征收17.25万元，欠收321.74万元；截至2021年4月底实际已征收39.51万
元，欠收299.48万元。

超计划用水加价收
费征缴不到位，欠
收299.48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已收缴70宗103.76万元，已复核38宗194.98万元，累计整改108宗298.74万元，欠收2宗0.74万元，整改完成率
99.8%。
整改措施：一是高度重视，责任到人。局领导亲自部署，统筹安排，成立专班，制定追缴计划并落实到每人每天，30天内实现未处
理的443户1116宗欠费核查对接全覆盖，为后续征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完善程序，加大宣传。通过学习借鉴深圳等城市先进
管理经验，我局创新工作机制，完善计划用水管理程序，加大政策法规宣传，明确供水单位代征主体角色定位，并制定5个条件9个
步骤的追缴标准。三是优化流程，分类复核。原复核条件不够清晰，未能涵盖计划用水户现实环境中的各种情况，可操性低。2021
年5月起，我局先后征询市司法局、审计局意见，优化完善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复核流程，并于6月11日经局党组会同意后实施。四是
统筹推进，重点突出。按照“清总量、减存量、控增量”的原则，共整理归档2016年至今6万余份历史资料，围绕审计整改任务，
优先追缴占总额60%的200户707宗欠费，逐步实现历史欠费追缴全覆盖。五是市区合力，企业代征。结合节约用水日常管理职能“
放管服”工作，加强市区镇（街）三级职能部门联动，压实供水单位作为代征主体的直接责任，通过17次周例会协同推进追缴工
作，全面提升我市计划用水管理水平。
下一步工作计划：一是加快计划用水管理系统建设。全面推进计划用水管理系统建设，完善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管理模块，加快安
装非居民用水户智能水表，提升我市计划用水信息化管理水平。二是落实供水单位直接责任。督促各供水单位2021年11月底前与11
个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委托代征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费用的服务合同》，按终端用水户精准安装贸易计量水表，落实全
覆盖代征工作。三是加强计划用水精细化管理。压实属地管理责任，2021年底前，梳理全市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历史欠费清单及档
案资料并移交至中心六区，指导各区分类核准用水户信息并规范用水户管理。

已完成整改

4
截至2020年12月底，市水务局下属单位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中心未将非税收入
6.50万元及时上缴财政。其中，2020年发电收入4.53万元，2019年水费收入1.97
万元。

未及时将非税收入
6.50万元上缴财政
。

该非税收入实为水费、电费款项，为李溪、流溪河灌区两家单位整合后并账数据，经整合后在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中心扣除相关
税费后上缴，现已上缴水费19，667.24元，上缴电费45,329.79元。今后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行政征管工作提高非税收
入的通知》要求，继续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管理。

已完成整改



5

2020年6-12月，市水务局、广州市污水治理工程管理办公室、广州市河涌监测中
心、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中心和市水务局机关服务中心在广州市公务用车使用
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公车运维费用共计57.33万元，实际支出公车运维费用95.07万
元，少录入公车运维费用37.74万元。

录入公车运维费用
信息不准确。

造成各单位公务用车使用管理系统公车运行维护费金额与省财务核算信息集中监管系统支付金额存在差额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相关
数据录入广州市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信息系统为新要求，由于操作不熟练及对政策理解不透彻，造成个别费用未录入；二是系统升级
后未及时跟进；三是车辆管理员与财务人员沟通不到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各单位已在系统上补充完整。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
加严格按照要求执行，把上报公车管理系统的数据一一录入，确保不漏一项。

已完成整改

6

2008年8月，市水务局未经市财政局批准，将名下的“前进路民主直街37号首层
”的房屋（建筑面积279平方米）调拨至市水利物资工程公司经营部（以下简称
经营部）。2010年，经营部划转至市国资委下属企业市工业发展集团。截至2020
年12月底，市水务局未做好账务处理，仍在其固定资产明细账进行反映，造成账
实不符。

固定资产账实不
符，涉及建筑面积
279平方米。

此问题为历史遗留问题。
2001年11月20日，原广州市水利局就所属房产与富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当年12月29日，原广州市
水利局委托广州市水利物资工程公司经营部办理有关拆迁费等一切手续。2010年5月，机构改革时将广州市水利物资工程公司经营
部无偿划拨至市工业集团公司（现更名为国资管理集团）。2019年以来我局多次派人与富基公司沟通未果，并前往五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原市水利物资工程公司经营部上级单位）了解情况，但富基广场改建后建筑整体因各种原因至今没有完成产权登记手续
。2021年10月经询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我局房产产权证需要待富基广场整体出证后才可获得；同时经询市财政局：处置手续需获得
新产权证后才能按程序报批完成，如办理商铺产权证则需提交原房产证原件及原拆迁协议等原件，为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我局暂
时仍在资产系统中保留该处房产产权。
经了解，富基公司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并得到可以办证的答复。2021年12月8日，五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富基地产开发
公司《关于提交资料及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通知》，告知富基广场已可以办理整体产权证明，通知要求五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该回迁商铺搬迁协议、原房产证明等原始资料，便于同时办理该处房产新的产权证明。15日，五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到我局协商
借用相关档案资料用于办理回迁商铺新产权证明的相关事项。经协商，下步我局和五羊公司可跟富基公司一起去办新产权证，新证
仍办在市水务局名下。待新证办下来后，我局现按程序办理后续的工作。
鉴于富基广场整栋建筑办证所需资料还涉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市水务局回迁商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市水务局的资料已收集齐
全，但其他个人和单位的资料仍在收集中，富基公司到现在还没能将资料整体递交登记中心办理产权手续，因此富基公司目前也没
有登记中心受理产权登记的回执，待该公司正式递交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后我局再向市审计部门提供回执复印件。预计2022年4月底
完成回迁商铺新的产权证办理，6月底前完成资产处置手续。

已完成整改

其他需要关注事项

7

截至2020年12月底，市水务局和广州市河涌管理中心
未及时将4个项目建设结余资金上缴市财政，涉及金额36.86万元。其中，市水务
局“新白云机场场外排水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结余18.73万元，广州市河涌管理
中心“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三期工程”等3个项目建
设资金结余18.13万元。

未及时将4个项目建
设结余资金上缴市
财政，涉及金额
36.86万元。

（一）2020年9月市财政局批复“新白云机场场外排水工程”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后，我局开始办理收尾工作，向农业银行穗西支
行提交销户申请，销户后将账户余额上缴财政。穗西支行表示销户申请需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审批同意才能办理。
截至202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已批准申请，待资料提交后便可上缴账户余额并做销户处理。
（二）市河涌监测中心已于2021年4月将“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三期工程”等3个项目建设资金结余
18.13万元全额上缴财政。

已完成整改


